




关于印发《济宁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济宁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太白湖新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中心、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市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现将《济宁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济宁市医疗保障局
2020年6月9日






济宁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鲁政字〔2020〕67号）、《济宁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对标提升实施意见》济放管服指〔2020〕1号）有关要求，着力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确保相关工作任务落实到位，经研究，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更快更好更方便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为导向，围绕放管服改革工作，以“一次办好”为抓手，聚焦医疗保障领域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努力打造高效的医疗保障经办业务办事环境和优质营商环境。
二、主要任务
[bookmark: _GoBack]（一）全面优化医保经办服务。深入推进流程再造，全面实现经办服务事项名称、申办材料、经办方式、办理流程、办结时限、服务标准“六统一”。申办材料整体精简30%以上，办理时限整体缩短50%以上，医保关系转移、异地就医等高频民生事项办理流程压缩50%以上。8月底前，除医疗费手工报销、个人账户资金提取等暂由现场办理的事项外，其余事项全部实现对公业务“网上办”和个人业务“掌上办”。（联系科室、单位：医保中心；电话：2937929）
（二）提升流动就业人员异地就医便利度。12月底前，实现异地住院联网定点医院乡镇（街道）全覆盖，联网医疗机构达到200家；实现门诊慢性病市内联网定点医院县域全覆盖，每个县（市、区）门诊联网结算医院不少于2家。（联系科室、单位：医保中心；电话：2937929）
（三）简化企业医保开户注销流程。依托市场监管部门“一窗通办”系统，办理企业医疗保险登记手续，6月底前不再单独办理企业医疗保险开办和注销登记手续。医保部门收到企业开办信息后，即时完成企业医保开户手续。企业在市场监管部门完成注销登记手续后，医保部门核查无医保欠费的，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医保注销登记；欠费的，待补缴完成后进行医保注销登记。（联系科室、单位：医保中心；电话：2937929）
（四）拓展线上、线下医疗保险费征缴渠道。12月底前，全力做好医疗保险费征收全责移交划转。移交划转之前，各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联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参保企业和群众提供“一门式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柜式办结”的医保经办服务，压减申报材料和办事流程，实现参保单位办理职工增减员、缴费基数申报核定等医保经办业务“零跑腿”。12月底前征缴服务事项网办率达到90%。（联系科室、单位：医保中心；电话：2937929）
（五）完善流动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根据省局规定和要求，明确医疗保险关系转移前后的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待遇衔接政策。（联系科室、单位：待遇保障科；电话：2969509）
（六）做好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协议管理服务工作；全面了解我市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情况。（责任科室、单位：医药服务监督科；电话：2969510）
（七）优化转诊转院程序。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的诊疗制度，推进城市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建设。（责任科室、单位：待遇保障科、医保中心；电话：2969509）
（八）加大转诊转院医保政策支持力度。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在本市协议管理医疗机构转诊转院治疗的，向下转诊不再支付住院起付标准费用，向上转诊只需补齐住院起付标准的差额部分。1个年度内，职工医保从第2次住院开始，在职职工、退休职工住院起付标准每次分别降低150元、200元。（责任科室、单位：待遇保障科、医保中心；电话：2969509）
（九）全面推行“好差评”服务制度。全面开展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医保服务质量评价，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质量水平。（联系科室、单位：医保中心；电话：2937929）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局各科室、单位要认真按照职责分工，梳理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政策落实中的“堵点”，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形成竞相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局面。
（二）制定实施细则。各县（市、区）医保部门要认真对照任务目标，制定详实的实施细则，认真梳理排查问题隐患，设立工作台账，将工作任务清单化、项目化，细化时间表，督促任务分解落实，问题隐患及时解决。
（三）强化督导检查。各县（市、区）医保部门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进一步查缺补漏，着力解决企业及参保群众反映强烈的医疗保障领域的热点难点堵点痛点问题，通过优化流程、减少材料、缩短时限、下放权限，努力提升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水平和社会满意度。市医保局将适时对各县市区自查自纠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务求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效。
